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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93055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58050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1895B 號令修正第三點及第六點（附件）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以利各就學區（以下簡稱各區）主管機關訂定該區高級中等

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時得有共通性原則，特訂定本應遵行事項。  

二、本應遵行事項適用於本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三、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依據。 

  （二）訂定程序。 

  （三）該區特色招生總名額比率。 

  （四）特色招生審查會之組織、成員及利益迴避原則。 

  （五）學校申辦之程序、日程及所需文件。 

  （六）審查程序及重點： 

    １、審查程序：包括特色招生審查會之運作、審查程序及作業期程。 

    ２、審查重點： 

      (１) 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目標相符，及其理由具

信服力。 

      (２) 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群、科、組）之內外部評估。 

      (３) 課程規劃：應符合特色課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數學、自然科學、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等。 

      (４) 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教材教法等，與大專校院、學術機構、國中

小、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效，如：科技部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等。 

      (５) 辦理方式：學科測驗內容應符合特色課程規劃；試務規劃應包括招生名額、

命題單位、分數採計及錄取方式；招生方式採聯合或單獨辦理等。 

      (６) 學生輔導方式：學生未來學習、升學及就業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７) 編班方式。 

      (８) 招生比率：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９) 學生表現：學校歷年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科學展覽等成果、

學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各科成績分布等學生優異表現。 

      (１０) 學校評鑑：申請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者，以優質學校為限。 

      (１１) 預期成果。 

      (１２) 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前學年度特

色招生辦理情形等。 



  （七）申復程序及日程。 

  （八）核定程序及公告日程規劃。 

  （九）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四、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變更之學校，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組）之班名、科別、課程規劃等，

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年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校務會議通過後依原程序核定，並

報本部備查。  

五、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甄選入學之招生範圍，由各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訂定，報

本部備查；其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由本部定之。  

六、主管機關審核高級中等學校提報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之參考格式如附件。  

 

第六點附件 主管機關審核高級中等學校提報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之參考格式修正規定 

    （學校名稱全銜）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序

號 
審查項目 

學校初核 主管機關審查 

有 無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包括對國

中教學之影響評估）      

2 自我評估 
     

3 
三年課程規劃（提出特色課程並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核通過）      

4 教學資源 
     

5 辦理方式 
     

6 學生輔導方式 
     

7 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

生名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 
     

10 

學校評鑑優良之佐證資料 

（學校評鑑：申請辦理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入學者，以優質學校為限。）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另訂定之項目） 
     

綜

合 

評

述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建議： 

□不通過 

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